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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4/2021_2022__E8_BE_85_

E5_AF_BC_E6_9C_9F_E4_c46_544682.htm 一般纳税人纳税辅

导期一般应不少于6个月。在辅导期内，主管税务机关应积极

做好增值税税收政策和征管制度的宣传辅导工作，同时按以

下办法对其进行增值税征收管理： 1、对小型商贸企业，主

管税务机关应根据约谈和实地核查的情况对其限量限额发售

专用发票，其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最高开票限额不得超

过1万元。专用发票的领购实行按次限量控制，主管税务机关

可根据企业的实际年销售额和经营情况确定每次的专用发票

供应数量，但每次发售数量不得超过25份。对纳入纳税辅导

期管理的新办小型商贸企业不再实行原临时一般纳税人管理

。 2、对商贸零售企业和大中型商贸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也

应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对其限量限额发售专用发票，其增

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最高开票限额由相关税务机关按照现

行规定审批。专用发票的领购也实行按次限量控制，主管税

务机关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每次的供应数量，但

每次发售专用发票数量不得超过25份。 3、企业按次领购数量

不能满足当月经营需要的，可以再次领购，但每次增购前必

须依据上一次已领购并开具的专用发票销售额的4%向主管税

务机关预缴增值税，未预缴增值税税款的企业，主管税务机

关不得向其增售专用发票。 4、对每月第一次领购的专用发

票在月末尚未使用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次月发售专用发票时

，应当按照上月末使用专用发票份数相应核减其次月专用发

票供应数量。 5、对每月最后一次领购的专用发票在月工资



末尚未使用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次月发售专用发票时，应当

按照每次核定的数量与上月未使用专用发票份数相减后发售

差额部分。 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6、在辅导期内，商贸企业取

得的专用发票抵扣联、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废旧物

资普通发票以及货物运输发票要在交叉稽核比对无误后，方

可予以抵扣。 7、企业在次月进行纳税申报时，按照一般纳

税人计算应纳税额方法计算申报增值税。如予缴增值税税额

超过应纳税额的，经主管税务机关评估核实无误，多缴税款

可在下期应纳税额中抵减。 8、对辅导期一般纳税人发售发

票时，按以下公式计算本次发票发售数量：本次发售发票数

量小于等于核定次购票量与本次申购票时结存发票数量 9、

在2004年6月30日前已办理税务登记并正常经营的属于小规模

纳税人的商贸企业，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后，经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可直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不实行辅导期一般纳税

人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